
中国語版 坂户市家庭垃圾及资源垃圾的排放方法

坂户市分为4个地区（A-1地区、A-2地区、B-1地区、B-2地区），按照地区分别进行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回收。
请对住所所在地区的日本語版垃圾回收日历第一页中的垃圾及资源垃圾的排放日期进行确认。
对具体日期完成确认后，请将垃圾放入坂户市政府指定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中进行排放。

请阅览垃圾及资源垃圾的主要对象一览表，进行分类，进行排放时遵守以下规定。
=为避免妨碍邻居的正常生活，请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每个排放点分别规定了固定的使用住户。

日本語版垃圾回收日历中第1、第2、第3、第4、第
5周日期的判断方法

请在上午8点30分之前将垃圾、资源垃圾放至排放点。

请使用坂户市指定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

每个排放点分别规定了固定的使用住户，由固定住户负责进行排放点
的管理。广大住户应使用规定的排放点，遵守规定，保持排放点的清洁。

【以该月为例】 关于垃圾回收日历的判断方法，
将当月首日作为第 1天。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11 22 33 ←黄色带为第1周日期←黄色带为第1周日期

44 55 66 77 88 99 1010 ←绿色带为第2周日期←绿色带为第2周日期

1111 1212 1313 1414 1515 1616 1717 ←蓝色带为第3周日期←蓝色带为第3周日期

1818 1919 2020 2121 2222 2323 2424 ←紫色带为第4周日期←紫色带为第4周日期

2525 2626 2727 2828 2929 3030 ←茶色带为第5周日期←茶色带为第5周日期

同一天排放的垃圾及资源垃圾分别由不同的回收车进行回收，所以即
使排放点放有垃圾，您要排放的垃圾种类可能已完成回收。因此，必
须在当天上午8点30分之前将垃圾放至排放点。

为了严格贯彻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分类，坂户市政府已规定了坂户市专用的指定垃圾袋。

可燃垃圾回收袋 不可燃垃圾回收袋 资源垃圾回收袋

坂户市政府指定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在超市、便利店、药妆店有售。

半透明塑料袋

袋身颜色为
“红色”

半透明塑料袋

袋身颜色为
“蓝色”

半透明塑料袋

袋身颜色为
“黄色”

再生紙と環境にやさしい植物油インキ
を使って印刷され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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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件　垃　圾

自行直接搬入请直接搬入东清扫中心。不超过50公斤时免费，如超过50公斤，
则超过部分每10公斤收取100日元的手续费。

如希望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则需要收费，应拨打专用电话，提前进行预约。

请不要误拨号码
（大件垃圾预约中心）

周一至周五、每月第2、第4周六，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049-288-5300

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5点
周一至周五（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1次预约最多5件（1件的重量应控制在大约60公斤以内）。

※如回收当天物主不在场，则无法办理回收。

①不得排放商业垃圾（商店、餐厅、企事业单位在事业活动中产生的垃圾）。
②大件垃圾及难处理物件（轮胎、摩托车、汽车蓄电池、医疗废物（注射针等）、农药、剧药、农机具、建筑改建拆除产生的垃圾、
　空调、电视机、冰箱/冰柜、洗衣机/干衣机、电脑）

（1）请委托一般废弃物回收/搬运许可业者进行处理（收费）。（参照下列业者一览）
（2）自行搬入(参照右图)
※对于难处理物件，即使自行搬入也拒绝接受，敬请注意。（部分物件除外。）
　关于详细内容，请浏览“难处理物件”一栏。

※关于回收/搬运费用，请咨询各业者。◎表示该业者具备“家电回收利用法对象机器”的处理资质。
　如委托处理“家电回收利用法对象机器”，需要“家电回收利用券”。

加藤商事（株）

（株）Cleanness藤原

（株）坂户公卫社

笹沼商事（株）

（有）城西纸业

川越市大字上寺山4-1

日高市大字田波目581-3

坂戸市中富町1-12

坂戸市花影町7-7

毛呂山町大字下川原886-1

（有）菅原产业

诚光产业（有）

（有）正和清扫社

（株）FUKAMI

坂戸市大字石井2392

坂戸市大字浅羽1542-1

坂戸市八幡1-3-42

坂戸市大字中里43-3

③多于一般家庭的垃圾排放量，搬迁、庭院树木修剪等活动产生的临时性垃圾应按照以下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处理方法～

家庭垃圾排放点的拒收垃圾

一般废弃物回收/搬运许可业者

公司名称所在地联系电话公司名称所在地联系电话

※受车辆排班限制，请在希望回收日期的至少3天前提出申请。
※根据预约状况，存在无法在希望日期进行回收的可能性。

上门回收（收费）

预约联系电话

预约办公日期
预约办公时段 
回收日期
预约数量及重量

坂户市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控制垃圾排放量，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环境负担，已确立了相应的垃圾处理
体系。请广大居民给予理解和支持，贯彻执行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分类。

自行搬入（垃圾的接收设施、处理垃圾种类、处理手续费）
类　别

设　施
交通图

（坂户市入西花水木一丁目5番地）

坂户站

图书馆
川越方向

坂户市役所

家电量贩店

消防署

消防署

文化会馆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餐厅

住吉中学

天神桥

寿庄

胜吕小学
市民综合
运动公园

胜吕公民馆

北坂户站

北坂户站

超市

高丽川

越边川

越边川

健康增进设施
SANTE坂户

超市

新潟方向东松山方向

东松山方向

高
坂
桥

高坂桥

东
上
线

东
上
线

坂
户
高
中

关
越
高
速

国
道
４
０
７
号

国
道
４
０
７
号

坂户西智能
高速出入口

可燃垃圾、资源废纸、资源废布

周一至周五(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4点30分

（坂戸市大字赤尾2292番地）

周一至周五(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每月第2、第4周六（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4点30分

※处理手续费：家庭垃圾→不超过50公斤时免费(如超过50公斤，则超过部分每10公
　斤收取100日元)

处理垃圾种类

接收日期

接收时段

类　别

设　施
交通图

处理垃圾种类

接收日期

接收时段

西清扫中心

东清扫中心

西清扫中心

东清扫中心

大件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塑料、资源PET塑料瓶、资源金属罐/
资源玻璃瓶、资源废纸、资源废布、荧光灯管类、干电池、打火机、小型
充电电池等、充电式小型家电等



Waste type Phân loại rác 垃圾及资源垃圾的主要对象一览表 Tipo de lixo
垃圾资源品表 쓰레기 · 자원 일람표

洗
涤
剂

蛋
黄
酱 拉面

酸奶

布丁

拉面

○○超市

色
拉
酱

绿
茶

喷雾
柠檬汁

资
源
塑
料

塑料瓶、软管类 杯状容器类 塑料袋、保鲜膜类 塑料盒、塑料箱类

※购物塑料袋也属此类

托盘 其它 对象外

例：生鱼片、熟菜容器等 ※塑料制品本身为对象外

排放
方法

·排放前请清除脏污。对于无法清除脏污的物件，应作为可燃垃圾进行排放。
·请从购物塑料袋等包装中取出，拆散后放入指定垃圾袋中。(否则工作人员无法识别确认物件性质 )

资
源P

E
T

塑
料
瓶

资源PET塑料瓶的排放方法

※瓶盖和标签薄膜属于资源塑料
请取下瓶盖和标签薄膜，作为“资源塑料”进行排放。

此外，如塑料瓶上贴有标贴，则请揭下。

※PET塑料瓶是指标有 标志的饮料、酒类、酱油、味淋等液体专用容器。

对于标有 标志的食品、日用品专用塑料瓶，请作为“资源塑料”进行排放。

资
源
金
属
罐/

资
源
玻
璃
瓶

资源金属罐 资源玻璃瓶

仅限食品、饮料、化妆品（不包括乳白色）
专用玻璃瓶。其它的乳白色化妆品、药品、
玻璃、陶瓷器、杯子等物件作为“不可燃
垃圾”进行回收。

排放
方式

·请将资源金属罐 /资源玻璃瓶一起放入资源垃圾回收袋中进行排放。
·关于喷雾罐、卡式炉气瓶，请将内容物用完清空后，在室外开孔。

资
源
废
纸

①杂志、废纸 ②报纸、广告页 ③纸盒 ④瓦楞纸

排放
方式

对于废纸，请使用线绳捆紧，或者放入纸袋或纸箱等容器中，注意避免从容器中散落，注
明“废纸”后进行排放。
对于报纸、广告页、纸盒、瓦楞纸，请分类后使用线绳捆扎后进行排放。
普通订书钉、瓦楞纸钉无需拆除，可直接排放。
如逢阴雨，请在下一次该种垃圾的排放日期排放，或放入塑料袋中进行排放。

资
源
废
布

旧衣服、旧布（清洁状态） 回收后的旧衣服、旧布的去向

※对于 PET塑料瓶等资源垃圾，也可通过“店面回收”方式进行排放。

①取下瓶盖和标签薄膜 ②稍作清洗 ③压扁 ④放入资源垃圾回收袋

※ 请在室外开孔，
以免发生危险。

衬衣、大衣、运动衫、长裤、短袖、毛衣、衬衣、大衣、运动衫、长裤、短袖、毛衣、
牛仔裤、床单、毛巾、手绢等牛仔裤、床单、毛巾、手绢等

如存在脏污，请清洗后进行排放。

毛巾、床单类用于工毛巾、床单类用于工
业废布等用途业废布等用途

衣服出口到国外衣服出口到国外

取下瓶盖

①干电池/打火机 ②小型充电电池等

干电池、硬币型电池（型号为 CR 及
BR）、打火机

锂离子电池、镉电池、镍氢电池、纽扣电池（型号为 LR、
SR、PR）等

放入“资源垃圾回收袋的外袋（黄色）”的※上述①、②所列物件请分别装袋，①归①，②归②。

不
可
燃
垃
圾

餐具类 伞、晾衣架 塑料制品 刀具类 玻璃、花盆 锅、铝制品

应包裹严实，并标注物
件性质，以免发生危险

普通灯泡、LED灯泡、
电子体温计

小型电子制品
（非充电式）

充电式小型家电的本体
（应已拆除电池）

※ 荧光灯管、水银体温计
应归为“荧光灯管类”

※ “废旧小型家电”（右侧说明）也
可作为“不可燃垃圾”进行排放。

※ 如无法拆除电池，则应在“充电式小型家
电等”排放日期进行排放。

荧
光
灯
管
类

荧光灯管、体温计（含水银）

充
电
式
小
型
家
电
等

电子香烟、电动剃须刀、无绳吸尘器等

废
旧
小
型
家
电

“废旧小型家电”是指家庭内废旧的手机及游戏机等物件。

对于 16种回收对象，请放入以下的“回收箱”中。

已列入回收对象的小型家电（16种）

手机 /PHS（包括智能手机）、固定电话机、电子词典、ETC车载装置、固定式游戏机、便携式

游戏机、数码相机、摄像机、便携式音乐播放器（闪存 /HDD）、CD/MD播放器、VICS 装置、

IC录音机 /磁带录音机

※有关详细内容，请浏览“坂户市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手册”。

回收箱的设置场所

·坂户市役所、西清扫中心、东清扫中心、环境学馆泉、入西地域交流中心

　东坂户出张所、大家公民馆、城山公民馆

放至排放点时的注意事项

充电电池无法拆除的制品应作为“充电式小型家电等”进行排放。对于充电池或干电池可以拆除

的制品，制品本体应作为“不可燃垃圾”，充电电池应作为“小型充电电池等”，干电池应作为“干

电池 /打火机”，分别进行排放。

难处理物件
（坂户市无法回收的物件）

轮胎、摩托车（含轻骑）、汽车蓄电池、制冷剂为氟利昂的除湿机及冷风机、

医疗废物（注射针等）、农药、剧药、农机具、建筑改建拆除产生的垃圾、家

电回收利用法对象机器（空调、电视机、冰箱 /冰柜、洗衣机、干衣机）、电脑、

灭火器无法回收处理，处理时请咨询相关经销商。

※关于电脑，仅限能够自行直接搬入东清扫中心时，可以接收处理。

※关于轮胎、蓄电池、灭火器，仅限能够自行直接搬入东清扫中心（收费）时，可以接收处理。

可
燃
垃
圾

厨余垃圾 木片、小枝、叶 食用油 纸尿布 鞋类/
皮革制品

磁带
录像带

沥水

长度不足60厘米，
直径不超过 5厘米，
使用线绳捆扎

进行凝固处理，
或者使用纸张等
物进行吸取 清除污物

访问浏览具
体分类方法➡

➡ ➡ ➡

放入购买时的包装盒中，或使用报纸包裹放入购买时的包装盒中，或使用报纸包裹
※灯泡、电子 /酒精体温计应归为“不可燃垃圾”※灯泡、电子 /酒精体温计应归为“不可燃垃圾”

放入不可燃垃圾外袋 /回收袋放入不可燃垃圾外袋 /回收袋
※如可以拆除电池，则电池应在“小型充电电池等”※如可以拆除电池，则电池应在“小型充电电池等”
排放日期进行排放；将拆除了电池的家电本体在“不排放日期进行排放；将拆除了电池的家电本体在“不
可燃垃圾”排放日期进行排放。可燃垃圾”排放日期进行排放。

使用胶带进行绝缘使用胶带进行绝缘
处理处理

电池应在“小型充电电池应在“小型充电
电池等”的排放日期电池等”的排放日期
进行排放进行排放

坂户垃圾分坂户垃圾分
类APP类 APP

iOSiOS Android OSAndroid OS 坂户市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手册※坂户市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手册※

※市政府、公民馆等处※市政府、公民馆等处
同时发放纸质宣传册。同时发放纸质宣传册。

塑料盖

泡
沫
塑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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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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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蛋
黄
酱 拉面

酸奶

布丁

拉面

○○超市

色
拉
酱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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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源
塑
料

塑料瓶、软管类 杯状容器类 塑料袋、保鲜膜类 塑料盒、塑料箱类

※购物塑料袋也属此类

托盘 其它 对象外

例：生鱼片、熟菜容器等 ※塑料制品本身为对象外

排放
方法

·排放前请清除脏污。对于无法清除脏污的物件，应作为可燃垃圾进行排放。
·请从购物塑料袋等包装中取出，拆散后放入指定垃圾袋中。(否则工作人员无法识别确认物件性质 )

资
源P

E
T

塑
料
瓶

资源PET塑料瓶的排放方法

※瓶盖和标签薄膜属于资源塑料
请取下瓶盖和标签薄膜，作为“资源塑料”进行排放。

此外，如塑料瓶上贴有标贴，则请揭下。

※PET塑料瓶是指标有 标志的饮料、酒类、酱油、味淋等液体专用容器。

对于标有 标志的食品、日用品专用塑料瓶，请作为“资源塑料”进行排放。

资
源
金
属
罐/

资
源
玻
璃
瓶

资源金属罐 资源玻璃瓶

仅限食品、饮料、化妆品（不包括乳白色）
专用玻璃瓶。其它的乳白色化妆品、药品、
玻璃、陶瓷器、杯子等物件作为“不可燃
垃圾”进行回收。

排放
方式

·请将资源金属罐 /资源玻璃瓶一起放入资源垃圾回收袋中进行排放。
·关于喷雾罐、卡式炉气瓶，请将内容物用完清空后，在室外开孔。

资
源
废
纸

①杂志、废纸 ②报纸、广告页 ③纸盒 ④瓦楞纸

排放
方式

对于废纸，请使用线绳捆紧，或者放入纸袋或纸箱等容器中，注意避免从容器中散落，注
明“废纸”后进行排放。
对于报纸、广告页、纸盒、瓦楞纸，请分类后使用线绳捆扎后进行排放。
普通订书钉、瓦楞纸钉无需拆除，可直接排放。
如逢阴雨，请在下一次该种垃圾的排放日期排放，或放入塑料袋中进行排放。

资
源
废
布

旧衣服、旧布（清洁状态） 回收后的旧衣服、旧布的去向

※对于 PET塑料瓶等资源垃圾，也可通过“店面回收”方式进行排放。

①取下瓶盖和标签薄膜 ②稍作清洗 ③压扁 ④放入资源垃圾回收袋

※ 请在室外开孔，
以免发生危险。

衬衣、大衣、运动衫、长裤、短袖、毛衣、衬衣、大衣、运动衫、长裤、短袖、毛衣、
牛仔裤、床单、毛巾、手绢等牛仔裤、床单、毛巾、手绢等

如存在脏污，请清洗后进行排放。

毛巾、床单类用于工毛巾、床单类用于工
业废布等用途业废布等用途

衣服出口到国外衣服出口到国外

取下瓶盖

①干电池/打火机 ②小型充电电池等

干电池、硬币型电池（型号为 CR 及
BR）、打火机

锂离子电池、镉电池、镍氢电池、纽扣电池（型号为 LR、
SR、PR）等

放入“资源垃圾回收袋的外袋（黄色）”的※上述①、②所列物件请分别装袋，①归①，②归②。

不
可
燃
垃
圾

餐具类 伞、晾衣架 塑料制品 刀具类 玻璃、花盆 锅、铝制品

应包裹严实，并标注物
件性质，以免发生危险

普通灯泡、LED灯泡、
电子体温计

小型电子制品
（非充电式）

充电式小型家电的本体
（应已拆除电池）

※ 荧光灯管、水银体温计
应归为“荧光灯管类”

※ “废旧小型家电”（右侧说明）也
可作为“不可燃垃圾”进行排放。

※ 如无法拆除电池，则应在“充电式小型家
电等”排放日期进行排放。

荧
光
灯
管
类

荧光灯管、体温计（含水银）

充
电
式
小
型
家
电
等

电子香烟、电动剃须刀、无绳吸尘器等

废
旧
小
型
家
电

“废旧小型家电”是指家庭内废旧的手机及游戏机等物件。

对于 16种回收对象，请放入以下的“回收箱”中。

已列入回收对象的小型家电（16种）

手机 /PHS（包括智能手机）、固定电话机、电子词典、ETC车载装置、固定式游戏机、便携式

游戏机、数码相机、摄像机、便携式音乐播放器（闪存 /HDD）、CD/MD播放器、VICS 装置、

IC录音机 /磁带录音机

※有关详细内容，请浏览“坂户市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手册”。

回收箱的设置场所

·坂户市役所、西清扫中心、东清扫中心、环境学馆泉、入西地域交流中心

　东坂户出张所、大家公民馆、城山公民馆

放至排放点时的注意事项

充电电池无法拆除的制品应作为“充电式小型家电等”进行排放。对于充电池或干电池可以拆除

的制品，制品本体应作为“不可燃垃圾”，充电电池应作为“小型充电电池等”，干电池应作为“干

电池 /打火机”，分别进行排放。

难处理物件
（坂户市无法回收的物件）

轮胎、摩托车（含轻骑）、汽车蓄电池、制冷剂为氟利昂的除湿机及冷风机、

医疗废物（注射针等）、农药、剧药、农机具、建筑改建拆除产生的垃圾、家

电回收利用法对象机器（空调、电视机、冰箱 /冰柜、洗衣机、干衣机）、电脑、

灭火器无法回收处理，处理时请咨询相关经销商。

※关于电脑，仅限能够自行直接搬入东清扫中心时，可以接收处理。

※关于轮胎、蓄电池、灭火器，仅限能够自行直接搬入东清扫中心（收费）时，可以接收处理。

可
燃
垃
圾

厨余垃圾 木片、小枝、叶 食用油 纸尿布 鞋类/
皮革制品

磁带
录像带

沥水

长度不足60厘米，
直径不超过 5厘米，
使用线绳捆扎

进行凝固处理，
或者使用纸张等
物进行吸取 清除污物

访问浏览具
体分类方法➡

➡ ➡ ➡

放入购买时的包装盒中，或使用报纸包裹放入购买时的包装盒中，或使用报纸包裹
※灯泡、电子 /酒精体温计应归为“不可燃垃圾”※灯泡、电子 /酒精体温计应归为“不可燃垃圾”

放入不可燃垃圾外袋 /回收袋放入不可燃垃圾外袋 /回收袋
※如可以拆除电池，则电池应在“小型充电电池等”※如可以拆除电池，则电池应在“小型充电电池等”
排放日期进行排放；将拆除了电池的家电本体在“不排放日期进行排放；将拆除了电池的家电本体在“不
可燃垃圾”排放日期进行排放。可燃垃圾”排放日期进行排放。

使用胶带进行绝缘使用胶带进行绝缘
处理处理

电池应在“小型充电电池应在“小型充电
电池等”的排放日期电池等”的排放日期
进行排放进行排放

坂户垃圾分坂户垃圾分
类APP类 APP

iOSiOS Android OSAndroid OS 坂户市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手册※坂户市资源与垃圾的分类手册※

※市政府、公民馆等处※市政府、公民馆等处
同时发放纸质宣传册。同时发放纸质宣传册。

塑料盖

泡
沫
塑
料



中国語版坂户市家庭垃圾及资源垃圾的排放方法

坂户市分为4个地区（A-1地区、A-2地区、B-1地区、B-2地区），按照地区分别进行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回收。
请对住所所在地区的日本語版垃圾回收日历第一页中的垃圾及资源垃圾的排放日期进行确认。
对具体日期完成确认后，请将垃圾放入坂户市政府指定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中进行排放。

请阅览垃圾及资源垃圾的主要对象一览表，进行分类，进行排放时遵守以下规定。
=为避免妨碍邻居的正常生活，请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每个排放点分别规定了固定的使用住户。

日本語版垃圾回收日历中第1、第2、第3、第4、第
5周日期的判断方法

请在上午8点30分之前将垃圾、资源垃圾放至排放点。

请使用坂户市指定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

每个排放点分别规定了固定的使用住户，由固定住户负责进行排放点
的管理。广大住户应使用规定的排放点，遵守规定，保持排放点的清洁。

【以该月为例】关于垃圾回收日历的判断方法，
将当月首日作为第1天。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112233←黄色带为第1周日期 ←黄色带为第1周日期

4455667788991010←绿色带为第2周日期 ←绿色带为第2周日期

1111121213131414151516161717←蓝色带为第3周日期 ←蓝色带为第3周日期

1818191920202121222223232424←紫色带为第4周日期 ←紫色带为第4周日期

252526262727282829293030←茶色带为第5周日期 ←茶色带为第5周日期

同一天排放的垃圾及资源垃圾分别由不同的回收车进行回收，所以即
使排放点放有垃圾，您要排放的垃圾种类可能已完成回收。因此，必
须在当天上午8点30分之前将垃圾放至排放点。

为了严格贯彻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分类，坂户市政府已规定了坂户市专用的指定垃圾袋。

可燃垃圾回收袋不可燃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

坂户市政府指定垃圾回收袋、资源垃圾回收袋在超市、便利店、药妆店有售。

半透明塑料袋

袋身颜色为
“红色”

半透明塑料袋

袋身颜色为
“蓝色”

半透明塑料袋

袋身颜色为
“黄色”

再生紙と環境にやさしい植物油インキ
を使って印刷されています

Tel.

Tel.

049-289-9888
049-284-5567

049-289-1000
049-281-1678

049-222-5957
042-978-9151

049-281-4420

049-295-2046

049-281-0435

大　件　垃　圾

自行直接搬入 请直接搬入东清扫中心。不超过50公斤时免费，如超过50公斤，
则超过部分每10公斤收取100日元的手续费。

如希望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则需要收费，应拨打专用电话，提前进行预约。

请不要误拨号码
（大件垃圾预约中心）

周一至周五、每月第2、第4周六，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049-288-5300

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5点
周一至周五（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至1/3。）
1次预约最多5件（1件的重量应控制在大约60公斤以内）。

※如回收当天物主不在场，则无法办理回收。

①不得排放商业垃圾（商店、餐厅、企事业单位在事业活动中产生的垃圾）。
②大件垃圾及难处理物件（轮胎、摩托车、汽车蓄电池、医疗废物（注射针等）、农药、剧药、农机具、建筑改建拆除产生的垃圾、
　空调、电视机、冰箱 / 冰柜、洗衣机 /干衣机、电脑）

（1）请委托一般废弃物回收 /搬运许可业者进行处理（收费）。（参照下列业者一览）
（2）自行搬入 (参照右图 )
※对于难处理物件，即使自行搬入也拒绝接受，敬请注意。（部分物件除外。）
　关于详细内容，请浏览“难处理物件”一栏。

※关于回收 /搬运费用，请咨询各业者。◎表示该业者具备“家电回收利用法对象机器”的处理资质。
　如委托处理“家电回收利用法对象机器”，需要“家电回收利用券”。

加藤商事（株）

（株）Cleanness藤原

（株）坂户公卫社

笹沼商事（株）

（有）城西纸业

川越市大字上寺山4-1

日高市大字田波目581-3

坂戸市中富町1-12

坂戸市花影町7-7

毛呂山町大字下川原886-1

（有）菅原产业

诚光产业（有）

（有）正和清扫社

（株）FUKAMI

坂戸市大字石井2392

坂戸市大字浅羽1542-1

坂戸市八幡1-3-42

坂戸市大字中里43-3

③多于一般家庭的垃圾排放量，搬迁、庭院树木修剪等活动产生的临时性垃圾应按照以下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处理方法～

家庭垃圾排放点的拒收垃圾

一 般 废 弃 物 回 收 / 搬 运 许 可 业 者

公 司 名 称 所 在 地 联系电话 公 司 名 称 所 在 地 联系电话

※受车辆排班限制，请在希望回收日期的至少3天前提出申请。
※根据预约状况，存在无法在希望日期进行回收的可能性。

上门回收（收费）

预 约 联 系 电 话

预 约 办 公 日 期
预 约 办 公 时 段 
回 收 日 期
预 约 数 量 及 重 量

坂户市为了建立“ 循环型社会 ”，控制垃圾排放量，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环境负担，已确立了相应的垃圾处理
体系。请广大居民给予理解和支持，贯彻执行垃圾及资源垃圾的分类。

自行搬入（垃圾的接收设施、处理垃圾种类、处理手续费）
类　别

设　施
交通图

（坂户市入西花水木一丁目 5番地）

坂户站

图书馆
川越方向

坂户市役所

家电量贩店

消防署

消防署

文化会馆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

餐厅

住吉中学

天神桥

寿庄

胜吕小学
市民综合
运动公园

胜吕公民馆

北坂户站

北坂户站

超市

高丽川

越边川

越边川

健康增进设施
SANTE坂户

超市

新潟方向 东松山方向

东松山方向

高
坂
桥

高坂桥

东
上
线

东
上
线

坂
户
高
中

关
越
高
速

国
道
４
０
７
号

国
道
４
０
７
号

坂户西智能
高速出入口

可燃垃圾、资源废纸、资源废布

周一至周五 (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 至 1/3。

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4点30分

（坂戸市大字赤尾 2292番地）

周一至周五 (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 至 1/3。)
每月第 2、第 4周六（不包括法定节假日、12/29 至 1/3。）

上午8点30分至中午12点、下午1点至4点30分

※处理手续费：家庭垃圾→不超过50公斤时免费(如超过50公斤，则超过部分每10公
　斤收取100日元)

处理垃圾种类

接收日期

接收时段

类　别

设　施
交通图

处理垃圾种类

接收日期

接收时段

西清扫中心

东清扫中心

西清扫中心

东清扫中心

大件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塑料、资源PET塑料瓶、资源金属罐 /
资源玻璃瓶、资源废纸、资源废布、荧光灯管类、干电池、打火机、小型
充电电池等、充电式小型家电等


